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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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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

０２６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内部公告方式发出通知，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在公司厦门分部海富中心

２０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０

名，董事邱晓

华和独立董事陈毓川通过电话参加了会议，独立董事王小军因在外出差未能参会，委托独立董事林永经代为投票。 公司全

体监事及部分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由陈景河董事长主持，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邱晓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公司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媒体登记监控制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ｋｙ．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和技术职务人员退休、正常离职后聘任顾问暂行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全面要约收购澳大利亚诺顿金田有限公司的投资议案》；

同意通过紫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金宇（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作为投资主体，以每股

０．２５

澳元的价格进一步要约收购诺顿金田有限公司股权。授权任一执行董事负责处理与收购相关的各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进

行具体条款谈判、签署相关执行协议等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有关投资详情另见公司披露的“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号”公告。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要约收购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

收购诺顿金田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诺顿金田有限公司（

Ｎｏｒｔｏｎ Ｇｏｌ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诺顿

金田”）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签署《收购执行协议》，本公司将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金宇（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Ｊｉｎｙｕ

（

Ｈ．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金宇香港”或“要约人”），以每股

０．２５

澳元的价格，向诺顿金田全部已发行

股份（除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已持有的股份外）发出有条件的场外现金要约收购，亦包括任何在要约结束前因根据相关条款

行使的任何现有期权而新发行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交易金额约为

１８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澳元，约合人民币

１１．０７

亿元。 （在完全稀释的基础上，扣除本公司及下属全资

子公司持有的诺顿金田股份外的全部已发行股份）（按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中国银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１

澳元兑换人民币

６．１４１３

元折算，下同）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的完成受限于《收购执行协议》所列有关条

款及条件，包括取得中国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及澳大利亚有关监管部门的有效批准；

４

、本次要约收购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投资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皓金有限公司出资

２７

，

６７０

，

０００

澳元，分两部分认购诺顿金田

１３８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普

通股，加上先前通过二级市场持有的诺顿金田

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本公司合计持有诺顿金田

１４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其股份

总数的

１６．９８％

，并向诺顿金田委派一名董事。 （有关详情见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７

号”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向诺顿金田提出一项意向性、非约束力及有条件的收购建议，建议向所有诺顿金田股东（除本公司

及其已持有诺顿金田股份的附属公司外）提出每股

０．２５

澳元的现金要约，及由诺顿金田支付每股

０．０２

澳元的特别股息。 （有

关详情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公告）

本公司与诺顿金田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签署《收购执行协议》，本公司将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金宇香港以每股

０．２５

澳元的

价格（约合人民币

１．５３５

元），向诺顿金田全部已发行股份（除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已持有的股份外）发出有条件的场外现金要

约收购，包括任何在要约结束前因根据相关条款行使的任何现有期权而新发行的股份。

本次要约收购交易金额约为

１８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澳元，约合人民币

１１．０７

亿元。 （在完全稀释的基础上，扣除本公司及下属全资

子公司持有的诺顿金田股份外的全部已发行股份）

为协助诺顿金田因触发控制权变更条款后须归还担保票据贷款，本公司同意向诺顿金田提供

３

，

８００

万澳元的无抵押贷

款。

在本次要约收购成为无条件，且诺顿金田现有所有担保贷款项下的贷款票据已被全部赎回的前提下，要约人同意诺顿

金田向其股东宣派每股不超过

０．０２

澳元（税前）的特别股息。 本次每股

０．２５

澳元的要约价格不会因支付特别股息而减少。

本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收购事项。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１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

、金宇（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

Ｊｉｎｙｕ

（

Ｈ．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紫金

国际矿业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３

、由于诺顿金田为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根据《收购执行协议》安排，本次交易对方为诺顿金田股东

（除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外）。

在进行所有合理查询后，就董事所知的最大范围，诺顿金田及其最终实益大股东（除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外）均非本公

司的关联人士。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简介

根据诺顿金田所披露及于公开途径可获得的资料，诺顿金田为一家中型、非对冲的黄金生产和勘探公司，注册地位于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 诺顿金田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ＮＧＦ

），年产黄金约

１５０

，

０００

盎司（约

４．６７

吨黄金）。 诺顿金田的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金矿项目、

Ｍｏｕｎｔ Ｍｏｒｇａｎ

尾矿利用项目、 诺顿金田金矿项目及

Ｍａｎｙ

Ｐｅａｋｓ

铜矿勘探项目。

诺顿金田的核心资产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金矿项目位于西澳大利亚

Ｋａｌｇｏｏｒｌｉｅ

镇，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金矿项目的资产由年处理矿石能力

３３０

万吨的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选矿厂以及选矿厂周围面积达

６９３

平方公里的采矿权和探矿权区域构成。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金矿项目由诺顿

金田

１００％

持有并运营，其

２０１２

财年运营的生产矿山为

Ｎａｖａｊｏ－Ｃｈｉｅｆ

露天矿、

Ｂｌｕｅ Ｇｕｍ

露天矿和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井下矿。

除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项目外， 诺顿金田在澳大利亚的其它勘探项目包括：（

１

） 位于昆士兰

Ｒｏｃｋｈａｍｐｔｏｎ

西南

３８

公里处的

Ｍｏｕｎｔ

Ｍｏｒｇａｎ

尾矿利用项目；（

２

）位于昆士兰中部

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西南

１００

公里

Ｂｏｙ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

的诺顿金田金矿项目；及（

３

）位于诺顿金田金

矿项目南

２５

公里处的

Ｍａｎｙ Ｐｅａｋｓ

铜矿项目，该项目为合资项目，诺顿金田持有

７０％

的权益。

有关诺顿金田的详细资料见其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ｇ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ｓ．ｃｏｍ．ａｕ

。

２

、投资标的拥有资源情况

根据诺顿金田所披露及于公开途径可获得的资料，诺顿金田拥有黄金资源量

５９６．１

万盎司（约

１８５．４

吨），其中探明和控

制的资源量合计

３２６．５

万盎司（约

１０１．６

吨）；拥有黄金储量

１００．３

万盎司（约

３１．２

吨）。 （

１

盎司

＝３１．１０３５

克）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项目资源量表

探明 控制 推断 合计

项目

Ｍｔ ｇ ／ ｔ ｏｚ Ｍｔ ｇ ／ ｔ ｏｚ Ｍｔ ｇ ／ ｔ ｏｚ Ｍｔ ｇ ／ ｔ ｏｚ

Ｈａｖａｎａ ４．２９ １．６９ ２３３，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７３ １４，０００ ４．５５ １．６９ ２４７，０００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１０．３ ２．２７ ７４９，０００ ５．１０ １．７５ ２８７，０００ １５．４ ２．１０

１，０３７，

０００

Ｍｕｌｇａｒｒｉｅ １．０５ ３．２２ １０９，０００ ０．４４ ２．７２ ３９，０００ １．４９ ３．０７ １４７，０００

Ｆｅｄｅｒａｌ ３．７４ １．９２ ２３１，０００ ２．９９ ２．１０ ２０２，０００ ６．７３ ２．００ ４３３，０００

Ｇｏｌｄｅｎ Ｆｌａｇ ０．４３ ２．１０ ２９，０００ ０．３３ １．９２ ２０，０００ ０．７６ ２．０２ ４９，０００

Ｍｔ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２．８１ ２．４２ ２１９，０００ ８．４７ ２．９５ ８０３，０００ １１．３ ２．８２

１，０２１，

０００

Ｒｏｓｅ Ｗｅｓｔ ０．４６ １．８０ ２７，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８１ ２，０００ ０．５０ １．８０ ２９，０００

Ｎａｔａｌ ０．３８ ２．４６ ３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２．４６ ３０，０００

Ｊａｎｅｔ Ｉｖｙ ３．３９ １．２３ １３３，０００ ２．３２ １．２４ ９３，０００ ５．７１ １．２３ ２２６，０００

Ｊａｋａｒｔａ １．７７ １．１５ ６５，０００ ０．４２ １．０２ １４，０００ ２．１９ １．１３ ７９，０００

Ｇｒｅｅｎ Ｇｕｍ ２．０１ ２．５３ １６３，０００ ０．２１ ５．１１ ３５，０００ ２．２２ ２．７８ １９８，０００

Ｂｌｕｅ Ｇｕｍ

Ｅａｓｔ

０．２０ ３．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４４ ６，０００ ０．３４ ２．４５ ２６，０００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ＵＧ ０．０７ ２２．６

４９，

０００

０．１１ １５．６ ５５，０００ ０．０９ １２．６ ３８，０００ ０．２７ １６．５ １４２，０００

Ｇｏｌｄｅｎ

Ｋｉｌｏｍｅｔｒｅ

０．７６ ４．１７ １０２，０００ ０．７６ ４．１７ １０２，０００

Ｔｕａｒｔ ＵＧ ０．７４ ６．００ １４２，０００ ０．７４ ６．００ １４２，０００

Ｌａｄｙ Ｂｏｕｎｔｉｆｕ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２．８２ １．７２ １５６，０００ １．４３ １．７３ ７９，０００ ４．２５ １．７２ ２３５，０００

Ｆｏ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０．２３ ２．２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７８ １．２６ ７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７ ８８，０００

Ｆｏｒｔ Ｓｃｏｔｔ ０．３２ ２．０８ ２１，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２６ ５，０００ ０．４５ １．８４ ２７，０００

Ｎａｖａｊｏ Ｃｈｉｅｆ １５．８ １．０１ ５１１，０００ ３．１７ １．０８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 １．０２ ６２１，０００

Ｎａｖａｊｏ Ｃｈｉｅｆ

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１２．８ ０．６０ ２４４，０００ ２．６７ ０．５９ ５１，０００ １５．４ ０．５９ ２９５，０００

Ａｐａｃｈｅ ０．６３ １．６７ ３４，０００ ０．６３ １．６７ ３４，０００

Ｂｅｎ Ｈｕｒ （１，

２，３）

３．６０ １．２０ １３９，０００ ５．６８ ２．０８ ３８１，０００ ９．２９ １．７４ ５２０，０００

Ｐｉｔｍａｎ Ｓｏｕｔｈ ０．１０ ２．２０ ７，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２０ ７，０００

Ｗａｌｓｈ ＆

Ｗａｌｓｈ Ｎｏｒｔｈ

０．４２ １．７７ ２４，０００ ０．４２ １．７７ ２４，０００

Ｍａｔｔｓ Ｄａｍ ０．３４ １．４７ １６，０００ ０．３４ １．４７ １６，０００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１．６６ １．０９ ５８，０００ ０．６８ １．２５ ２７，０００ ２．３４ １．１４ ８５，０００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Ｗｅｓｔ ０．５４ １．９４ ３４，０００ ０．５４ １．９４ ３４，０００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ｅｓ ０．８１ ０．８０

２１，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７３ １５，０００ １．３７ ０．６５ ２９，０００ ２．８２ ０．７１ ６５，０００

总计

０．８８ ２．４９

７０，

０００

６８．３ １．４５

３，１９５，

０００

４１．６ ２．０１

２，６９６，

０００

１１０．８ １．６７

５，９６１，

０００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项目储量表

证实 概算 合计

项目

Ｍｔ ｇ ／ ｔ ｏｚ Ｍｔ ｇ ／ ｔ ｏｚ Ｍｔ ｇ ／ ｔ ｏｚ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５．５５ ２．５２ ４５０，０００ ５．５５ ２．５２ ４５０，０００

Ｊａｎｅｔ Ｉｖｙ １．５８ １．０９ ５５，０００ １．５８ １．０９ ５５，０００

Ｇｒｅｅｎ Ｇｕｍ ０．５８ ２．５２ ４７，０００ ０．５８ ２．５２ ４７，０００

Ｂｌｕｅ Ｇｕｍ Ｅａｓｔ ０．２０ ２．９２ １９，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９２ １９，０００

Ｈｏｍｅｓｔｅａｄ ０．０５ １０．２ １６，０００ ０．１４ ８．９６ ４１，０００ ０．１９ ９．２８ ５７，０００

Ｎａｖａｊｏ Ｃｈｉｅｆ ３．６８ １．０６ １２５，０００ ３．６８ １．０６ １２５，０００

Ｒｏｓｅ Ｗｅｓｔ ０．２４ １．９７ １５，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９７ １５，０００

Ｇｏｌｄｅｎ Ｆｌａｇ ０．２６ ２．５０ ２１，０００ ０．２６ ２．５０ ２１，０００

Ｆｅｄｅｒａｌ １．７３ １．８８ １０５，０００ １．７３ １．８８ １０５，０００

Ｍｕｌｇａｒｒｉｅ ０．６４ ３．５３ ７３，０００ ０．６４ ３．５３ ７３，０００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ｅｓ ０．８１ ０．８０ ２１，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７３ １５，０００ １．４５ ０．７７ ３６，０００

总计

０．８６ １．３３ ３７，０００ １５．３ １．９７ ９６６，０００ １６．１ １．９４ １，００３，０００

附注：（

１

）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项目资源量表来源于

Ｐｅｔｅｒ Ｒｕｚｉｃｋａ

及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ｗｓｈｅｒ

编写的资料。

（

２

）

Ｐ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项目储量表来源于

Ｉａｎ Ｐａｙｎｔｅｒ

及

Ｃｕｌｌｕｍ Ｗｉｎｎ

编写的资料。

（

３

）

Ｗｉｎｎ

先生、

Ｐａｙｎｔｅｒ

先生、

Ｒｕｚｉｃｋａ

先生及

Ｂｅｗｓｈｅｒ

先生均为《

ＪＯＲＣ

规则》所定义的“合资格人士”。

（

４

）《合资格人士声明》的详情见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诺顿金田的公告或诺顿金田公司网站。

（

５

）以上部分数据按四舍五入计算。

３

、投资标的财务情况

诺顿金田的财务年度从

７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其财务报告根据《澳大利亚会计标准》编制。以下为诺顿金田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澳元

２０１１

财年

２０１０

财年

收入

２１１，６８５，０００ １７７，４１６，０００

毛利

２８，４８８，０００ ２１，３８０，０００

全年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全面收益

（

损失

） ２０，５７５，０００ －２５，４０４，０００

每股基本收益

（

损失

） ０．０２ －０．０６３

总资产

２５０，５５５，０００ ２７９，６１９，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１２，８６８，０００ ７７，９０６，０００

注：资料来源于诺顿金田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以下为诺顿金田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经审阅）：

单位：澳元

收入

１１８，９５０，０００

毛利

１７，２４２，０００

半年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全面收益

（

损失

） ９，５０２，０００

每股基本收益

（

损失

） ０．００７

总资产

２６５，０７８，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５３，９３８，０００

４

、投资标的的股权结构

诺顿金田已发行股份由普通股组成，其现已发行股份如下：

（

１

）

８４９

，

５８０

，

２６５

股普通股；

（

２

）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期权；及

（

３

）因授予员工绩效权和其它权利将可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普通股和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期权。

若行使上述期权、绩效权及其它权利，诺顿金田全部已发行股份将达到

８６９

，

８７０

，

２６５

股。但因授予员工绩效权而可能发

行的

４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普通股不会被接受，因此不会成为本次要约的一部分。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诺顿金田前十大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

％

ＨＳＢＣ Ｃｕｓｔｏｄｙ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Ｌｔｄ １４７，１９３，１５０ １７．３３

Ｃｉｔｉｃｏｒｐ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１３７，５６１，６５１ １６．１９

Ｇｏｌｄ Ｍａｘ Ａｓ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４，１０２，６４８ １１．０８

Ｌｕｍｉｎｏｕｓ Ｇｏｌ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６，２５０，０００ ７．８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８，９６３，６３２ ５．７６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ａｓｈ Ｉｎｃｏｍｅ Ａ ／ Ｃ＞ ４１，１０３，５８７ ４．８４

Ｈａｒｒｙ Ｈａｎｙｕ Ｔｕ ３０，６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Ｍｒ Ｍｅｎｇ Ｌｕｏ ＆ Ｍｒｓ Ｌａｎ Ｌｉｕ ＜Ｌｕｏ ＆ Ｌｉｕ Ｆａｍｉｌｙ Ａ ／ Ｃ＞ ２５，０４４，０００ ２．９５

Ｍｉｃｏ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ｔ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Ｍｉｃｏｎａ Ｔｒｕｓｔ＞ １５，７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１４，５９９，５９３ １．７２

本公司通过

ＱＤＩＩ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

Ｌｕｍｉｎｏｕｓ Ｇｏｌ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目前合计持有诺顿金田

１４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

１６．９８％

。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标的及代价

要约人将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向诺顿金田全部已发行股份（除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已持有的股份外），以每股

０．２５

澳

元（约合人民币每股

１．５３５

元）提出有条件的场外现金收购。 每股

０．２５

澳元的要约价代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

日公布意向性收购建议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诺顿金田

股票收盘价

０．１８５

澳元溢价

３５％

；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包括当日）前一个月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诺顿金田股票价格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

０．１７９６

澳

元溢价

３９．２％

；及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包括当日）前三个月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诺顿金田股票价格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

０．１９４２

澳

元溢价

２８．７％

。

该交易代价是在各方公平协商及一般商业原则下，并参照诺顿金田的股价达成。本次认购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的自有

资金或银行融资。

基于诺顿金田现有全部已发行股份

８４９

，

５８０

，

２６５

股，加上任何在要约期结束前因根据相关条款行使的任何现有期权而

新发行的股份，诺顿金田发行的股份总数最高将达到

８６５

，

５８０

，

２６５

股（如本公司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第

６３３

（

２

）条所确定

的“登记日”时有效），扣除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持有的

１４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若诺顿金田其它股东全部接受本次要约，

本公司须支付的金额约为

１８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澳元（约合人民币

１１．０７

亿元）。

２

、要约期

本次要约开放的初始要约期不少于

１

个月。 本公司已就要约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与诺顿金田在协议中达成共识。

３

、推荐要约

诺顿金田已宣布其推荐董事（推荐董事为诺顿金田截止本公告日的全部董事，但曾宪辉先生除外。 曾先生为本公司推

荐的董事，并已就本次要约放弃投票权）一致推荐诺顿金田股东在未有更优报价的情况下接受本次要约。

４

、主要前提条件

本次要约受制于多项条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合计获得诺顿金田普通股至少

５０．１％

的相关权益：

（

２

）已取得中国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的全部适用的批准并持续有效；

（

３

）已取得澳大利亚有关监管部门的有效批准；

（

４

）在要约期结束前，诺顿金田并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及

（

５

）在本公告日后

６

个月内，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现货价格在黄金交易的任何

７２

小时期间不低于每盎司

１

，

４００

澳元。

本公司有权根据澳大利亚《公司法》豁免任何要约条件。 但本公司已与诺顿金田就要约人不会在初始要约期的前两周

豁免上述第（

１

）条中所述的

５０．１％

的条件在协议中达成共识，除非本公司已获得至少

４５％

的诺顿金田股份的相关权益。

５

、排他性条款及分手费

排他期指本协议生效日起到以下三个日期中最早的日期为止的期间：（

１

）本协议生效后

６

个月；（

２

）本协议终止；（

３

）要

约期结束。

根据协议，诺顿金田同意在指定的排他期内，停止并且不进行任何关于第三方提出的竞争报价的讨论及谈判，除非该

竞争报价为更优报价，不向第三方寻求其它要约及授权公司配合任何竞争报价。

此外， 诺顿金田同意若发生以下任一特定情况即向本公司支付等同于

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澳元的分手费 （及任何适用的销售

税）。 该等特定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任何推荐董事未推荐股东接受要约或推荐反对要约，保留其对要约的支持或撤回其对要约的推荐或批准；

（

２

）在排他期内公布或发生竞争报价，且任何推荐董事推荐该竞争报价；

（

３

）在排他期内公布或发生竞争报价，并且在本协议签署之后

１２

个月内完成，第三方因此获得诺顿金田控制权或者持

有超过

５０％

的权益；

（

４

）诺顿金田董事会召开股东大会寻求批准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完成要约条件及任何推荐董事投票赞成上述行动；

（

５

）违反或未满足任何要约条件是由于诺顿金田或任何其推荐董事的行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及

（

６

）诺顿金田严重违反协议且诺顿金田在接到本公司通知后

３

个工作日内未能纠正。

但若要约已成为无条件且本公司已获得至少

５０．１％

的诺顿金田股份的相关权益， 则将不会在要约期结束后支付分手

费。

６

、协议终止

根据协议，合同双方有权于下列情况下终止协议：

（

１

）另一方违反协议条款，而该违约行为按协议的性质而言为严重违约行为，且该违约方未能于收到通知后弥补违约

行为；

（

２

）要约人撤回要约或要约过时或因任何原因不继续进行；或

（

３

）若在要约期开始后

６

个月内，先决条件未被全部满足或未获豁免。

若发生如下情况，本公司有权终止协议：（

１

） 诺顿金田任何推荐董事不推荐本次要约、或反对本次要约、或对支持本次

要约有所保留、或撤回其对要约的推荐或批准；或 （

２

） 于排他期内，在协议项下宣布另一竞争性报价，而诺顿金田任何推

荐董事推荐该竞争性报价。

若诺顿金田的大多数推荐董事推荐一个更优报价时，诺顿金田推荐董事有权终止本协议。

７

、潜在特别股息

诺顿金田已公告建议宣派特别股息，诺顿金田股东将有权保留每股不超过

０．０２

澳元（税前）的特别股息，本次每股

０．２５

澳元的要约价格不会因支付特别股息而减少。 特别股息在满足以下条件后立即公告宣派：

（

１

）本次要约成为无条件；且

（

２

）诺顿金田现有所有担保贷款项下的贷款票据已被全部赎回。

特别股息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最后之日起不迟于

３

周内支付。

本公司已承诺在特别股息登记日前，不会将已接受要约的诺顿金田股东的股权过户，以此保障已接受要约的诺顿金田

股东可以收取特别股息，除非协议终止及尚未根据上述要求宣派及公告特别股息。

五、债务融资安排

诺顿金田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公告其持有高级担保票据债务贷款（“担保票据贷款”）。 该等票据

包含控制权变更条款，其将在特定情况下被触发，包括：（

１

）任何人士获得超过

４５％

的诺顿金田股份；或（

２

）提出对诺顿金田

的收购出价成为无条件的，并且出价人持有超过

４５％

的诺顿金田股份或诺顿金田董事会一致推荐该出价（无论是否附带条

件）。

一旦控制权变更条款被触发，诺顿金田需归还担保票据贷款项下的全部未偿贷款及赎回溢价。若上述情况于本公告日

发生，诺顿金田预计需支付约

５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澳元。

为协助诺顿金田在触发控制权变更条款后归还担保票据贷款， 本公司已同意向诺顿金田提供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澳元的无抵

押贷款（“无抵押贷款”）。 无抵押贷款加上诺顿金田现有现金储备将可使诺顿金田归还全部担保票据贷款。

无抵押贷款期限为自提取贷款后

１２

个月，年利率为

１１％

。 如本次要约已被撤回或要约未能成为无条件（或发生其它特

定事件）时，无抵押贷款必须于

６

个月内归还（或任何情况下不迟于贷款

１２

个月期限）。

六、意向性时间表

本公司预期《要约人声明书》可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６

周内寄送予诺顿金田股东，届时将开放接受要约。 有关诺顿金田

的《目标公司声明书》则预期在此后短时间内寄送予股东。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诺顿金田为一生产型黄金矿山，年产黄金近

５

吨，项目资源量大，矿石性质易选，选矿回收率整体较高，技术装备和管理

水平较高。 本次收购若成功，将有效拓展公司海外经营区域，增加公司黄金资源储量，提高公司黄金产能，巩固公司行业地

位；该项目所在地澳大利亚为成熟的矿业市场，投资环境较好，且项目处于澳洲有名的金矿开发重镇和黄金成矿带上，有较

好的勘探前景；该项目若能成功运作，将为公司国际化提供一良好平台和基地，对公司培养和发现国际化人才、提升海外运

营能力有重要意义。 综上，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全体的

股东的利益。

本次投资约合人民币

１１．０７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４．４３％

。

八、投资风险

１

、本次交易为有条件要约收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重大风险因素可能导致收购要约失败

（

１

）境内外相关批准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 其中包括是否能获得中国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的有效批准及澳大利

亚有关监管机构的有效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

２

）本次收购目标为

５０．１％

的权益，依照要约条件能否获得上述比例尚存在不确定性。 但如上所述，本公司有权豁免这

一条件；

（

３

）第三方提出更有吸引力的收购条件的风险。

虽然本公司已和诺顿金田签署了《收购执行协议》，且该收购方案得到了其推荐董事的一致推荐，已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了竞争风险，但在本交易执行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其他竞争者向诺顿金田提出较本公司更有吸引力的收购条件的可能性。

这一方面可能会抬高本公司的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可能会延长交易完成的时间，甚至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

２

、矿山运营风险

诺顿金田拥有矿点多且分散，现金运营成本较高，如果无法有效降低其生产成本，则存在亏损进而导致无法收回投资

的风险。

鉴于本次收购资产所在国在法律法规、财务税收、商业惯例、工会制度、企业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存在差异，完成收购后，

公司将面临一定的管理和经营风险。

３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 如果黄金价格在未来大幅波动， 将给项目的盈利能力带来较大的不确定

性，并进而影响到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

４

、外汇风险

本次交易以澳元为结算货币，伴随各项外币汇率不断变化，对本次投资带来一定的外汇风险。

５

、法律和政策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法律与政策，本次收购须符合两国关于境外并购、外资并购的法规及政策，存在政府

和相关监管机构针对本次交易出台决定、法律或展开调查行动的风险。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

、收购执行协议。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

１０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上午十时在重庆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

区钢城大道一号重钢新区会议中心二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 于股东周

年大会举行之日，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３３

，

１２７

，

２００

股，其中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份为

１

，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份为

５３８

，

１２７

，

２００

股。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股东周年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强先生主持。 本公司现有董事

９

人，除独立董事刘星先

生、刘天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外，其余董事均出席了本次股东周年大会。本公司现有监事

５

人，除监事

朱建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外，其余监事均出席了本次股东周年大会；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游晓安先生

出席了本次股东周年大会。 本公司副总经理管朝晖先生及财务负责人巩君女士列席了股东周年大会。

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人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

人

Ｈ

股股东人数

１

人

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５４，０４９，８００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５３，２４９，８００

出席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４９．２８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６．２１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３．０７

二、提案或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股东周年大会的各项普通决议案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３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履职报告。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４

、审议及批准本集团（包括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５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６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为三峰靖江港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投资的议案。

９

、审议及批准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师及内控审计单位的议案，并授

权公司任何一位董事厘定其报酬、签订服务协议等事宜。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２４，３５１，８００ ９６．５２ １６，９２８，０００ １．９８ １２，７７０，０００ １．５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２３，５５１，８００ ４４．２３ １６，９２８，０００ ３１．７９ １２，７７０，０００ ２３．９８

１０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１０．１

选举邓强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１０．２

选举袁进夫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１０．３

选举夏彤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１５，３０６，０００ ９５．４６ ３８，７４３，８００ ４．５４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１４，５０６，０００ ２７．２４ ３８，７４３，８００ ７２．７６ ０ ０

１０．４

选举陈洪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１０．５

选举孙毅杰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１５，３０６，０００ ９５．４６ ３８，７４３，８００ ４．５４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１４，５０６，０００ ２７．２４ ３８，７４３，８００ ７２．７６ ０ ０

１０．６

选举李仁生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１５，３０６，０００ ９５．４６ ３８，７４３，８００ ４．５４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１４，５０６，０００ ２７．２４ ３８，７４３，８００ ７２．７６ ０ ０

１０．７

选举张国林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１０．８

选举刘天倪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１０．９

选举冉茂盛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１１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１１．１

选举朱建派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２４，３５１，８００ ９６．５２ ２９，６９８，０００ ３．４８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２３，５５１，８００ ４４．２３ ２９，６９８，０００ ５５．７７ ０ ０

１１．２

选举李整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３７，４０５，８００ ９８．０５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３６，６０５，８００ ６８．７４ １６，６４４，０００ ３１．２６ ０ ０

１１．３

选举李美军先生为本公司监事。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

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投票结果

８２４，３５１，８００ ９６．５２ ２９，６９８，０００ ３．４８ ０ ０

通过

其中

：Ａ

股

８００，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２３，５５１，８００ ４４．２３ ２９，６９８，０００ ５５．７７ ０ ０

三、律师见证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股东代表袁进夫先生、监事陈红女士被委任为本次股东周年大

会的监票员。北京国枫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李晓蕾律师、龙珍珠律师，根据国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等程序进行了全程见证，并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１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３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记录。

２

、北京国枫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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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

１０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在重庆

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大道一号重钢新区会议中心二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８

名，独立董事刘天倪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到会董事推举邓强先生主持会议，本公司监事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选举邓强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夏彤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审议并通过本公司《提名委员会工作条例》。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选举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和任命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由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选举了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并委任了专门委

员会主席：

董事会第四届战略委员会：

主席：邓强

委员：张国林、夏彤、陈洪、孙毅杰、李仁生

董事会第五届审核（审计）委员会：

主席：冉茂盛

委员：张国林、刘天倪

董事会第三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席：张国林

委员：袁进夫、冉茂盛、刘天倪

董事会第一届提名委员会：

主席：邓强

委员：冉茂盛、刘天倪

四、审议并通过本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１

：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关于对重庆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２

〕

５

号）。该《决定书》要求就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报中披露本公司

应收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钢集团”）

１．３６

亿元款项的问题形成整改报告。 为此，本公司积极

协调重钢集团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形成了本报告。

一、问题

因本公司环保搬迁将导致本公司在大渡口区（下简称“老区”）的一些固定资产的减损，为此，重钢集

团曾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对本公司做出过承诺，承诺将以自有资金或部分长寿新区钢铁项目资产弥补本公司因

本次环保搬迁发生的固定资产减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随着重庆钢铁老区生产设备的陆续关停，重钢集团再次做

出承诺，承诺本公司因搬迁发生的固定资产减损将由重钢集团给予补偿，弥补方案将待确定详细搬迁方

案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确定。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全面关停了大渡口区的生产设施， 将全部钢铁生产活动转移至位于长寿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的钢铁生产基地（下简称“长寿新区”），并开始处置部分老区固定资产。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

本公司已处置的老区固定资产形成了

１．３６

亿元的损失，为此，根据重钢集团的上述承诺，本公司根据有关

会计准则，将该

１．３６

亿元的损失确认为应收重钢集团的款项，待重钢集团履行对本公司的固定资产减损弥

补承诺时一并冲销。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底的财务报告中反映的

１．３６

亿元的应收重钢集团的“其他应收款”，乃基于本公司环保

搬迁的特殊原因和背景而产生。事前重钢集团已承诺对本公司的因环保搬迁产生的固定资产减损进行等

值弥补，但有关弥补方案需待环保搬迁完成并经有关部门（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监管部门）批准后才能实

施，从而使得本公司固定资产搬迁损失的发生和重钢集团完成弥补在时间上不同步，进而导致了上述其

他应收款项的产生。

二、整改措施及时限

１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一并解决补偿问题

１

）整改措施

积极敦促重钢集团尽早履行其对本公司因环保搬迁导致的固定资产减损的弥补承诺。经与重钢集团

协商，并经重庆市国资委同意，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底启动了与重钢集团之间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重组预案已于近期公告）。 通过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重钢集团将把其在长寿新区投建的钢铁生产有关资产全部转让给本公司，并同时以长寿新区

资产等值弥补本公司因环保搬迁导致的固定资产减损。 本公司也于同日与重钢集团签署了《资产购买及

搬迁损失补偿协议》，对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约定。 本次重组完成后，重钢集团对本公司老区固定资产减

损的弥补承诺将一并履行，本公司因老区固定资产处置而计提的应收重钢集团款项也将一并冲销。此外，

重钢集团还在协议中承诺，在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次重组方案后的

６

个月内，为本公司争取到不少

于

１５

亿元的政府补贴，用于弥补本公司因搬迁导致的经营损失。

本公司将积极推进与重钢集团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争取尽早完成本次重组的有关事项，从而

确保上述应收款项问题尽早解决。

２

）整改时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内，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已完成）。

●

力争尽早将正式的重组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上报中国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审议通过重组方案后，公司将力争在方案获批

后

６

个月内完成有关资产的交割及搬迁损失弥补。

２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成功的解决办法

１

）整改措施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获得股东大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根据《资产购买及搬迁损失补偿协议》的

约定，本公司将与重钢集团根据实际情况修改重组方案重启重组，或根据公平商业交易原则重新订立协

议，由重钢集团采用其他方式弥补本公司的固定资产减损，以消除上述应收款项问题。

２

）整改时限

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未获得股东大会或中国证监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将敦促重钢集团于上述

否决后的

１

个月之内解决上述应收集团公司账款问题。

三、整改责任人

本公司已任命董事会秘书游晓安、财务负责人巩君为落实上述整改措施的责任人，负责推动与重钢

集团的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争取尽早完成本次重组的有关事项，从而确保上述应收款项问题尽早解决。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

１０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在重庆

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钢城大道一号重钢新区会议中心二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到会

监事推举朱建派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选举朱建派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５９

债券简称：

１０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任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宣布，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

７１

次团长会议，选举陈红女士及窦辉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陈红女士简历：现年

４７

岁，本公司监事，后勤管理处处长。 陈女士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大

学本科文凭。 陈女士于

１９８４

年加入母公司，历任母公司设计院设计管理室副主任、主任，生产经营部部长，

本公司经理办公室副主任。陈女士于本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

３９

次团长会议获选连任本公司第五届

职工代表监事。

窦辉先生简历：现年

４８

岁，本公司监事，炼钢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

工师。窦辉先生于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加入母公司，历任本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母公司工会组织部部长，本公司烧

结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本公司第二届职代会第

６３

次团长会议选举窦辉先生

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４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现公司做出如下更正：

一、第二项“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原公告为：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更正为：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二、 以上更正不影响《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其他内容，因此对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附：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更正后的全文如下：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７７

贺国英

２ ０８＊＊＊＊＊７７２

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８１１

韩亚杰

４ ０１＊＊＊＊＊８７１

贺树峰

５ ０１＊＊＊＊＊１１０

贺增党

６ ０１＊＊＊＊＊１６２

郭艳青

７ ０８＊＊＊＊＊７７８

肃宁县华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 ０１＊＊＊＊＊３９９

吴振山

五、咨询机构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河北省肃宁县尚村镇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郗惠宁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７－５０９００５５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７－５１１５７８９

特此公告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山西证券开通旗下部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增加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证券”）为办理旗下基金的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包括前端定投和后端定投，以下简称 “本业务”）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办理本业务应与销售机构签订协议，并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投资者可随时申

请办理本业务和申请终止本业务。 本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可以投资境内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２

（

前端

）

１６３４０３

（

后端

）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有机增长混合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７

（

前端

）

１６３４０８

（

后端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９

（

前端

）

１６３４１０

（

后端

）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保本混合

１６３４１１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安排

１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如投资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兴全有

机增长混合、兴全磐稳增利债券须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如投资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

ＬＯＦ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ＬＯＦ

）、兴全保本混

合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

户程序遵循山西证券的相关规定。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山西证券的营

业网点申请办理本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山西证券的相关规定。

２

、投资者申请开办本业务应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但一只基金的每期扣款（申购）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申购费）。

３

、定期定额申购（包括前端定投和后端定投）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

相同，详见各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４

、投资者如申请变更或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网点

申请办理，相关业务规定和办理程序遵循山西证券的规定。

５

、具体业务规则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刊登的《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基金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及本公司和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本公告仅对本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若有疑问，可拨打山西证券全国统一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咨询，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和拨打本公司客

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进行咨询。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

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

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

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